


消电检服务内容和标准
  
1、 项目概况
（一）检测范围	
[bookmark: OLE_LINK24][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2]东单三条校区、协和汤山中心、天坛公寓共三址，总建筑面积共计60600平方米。其中，东单三条校区检测面积共约40000平方米（3栋高层、1处古建与当代建筑群）；协和汤山中心检测面积共约18900平方米（6栋多层）；天坛公寓建筑面积为1700平方米。依据消防法，现对各址进行消防设施及电气设施检测。
2、 检测范围、方式
（一）系统范围
[bookmark: OLE_LINK1]各址域内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消防水系统、防排烟系统、气体灭火系统、防火窗、消防广播、挡烟垂壁、防火门、防火卷帘、电气变压器、配电箱、线路敷设、照明灯具、开关、插座等。
（二）检测方式
在符合国家相关检测规定的情况下，对三址消防、电气设施要求全部检测，全覆盖，不做抽检。所有检测数据实时上传至北京市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监督管理系统，生成检测报告。
各址系统存在差异（设备种类、数量及建造年限等），检测时须以各址实际情况进行检测，根据招标人时间安排进行消防联动测试，检测过程应符合国家消防部门检测标准。协助甲方配合属地消防部门检查。
3、 检测依据 
（一）消防设施检测依据：
《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技术规范》GB/T44481-2024
《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服务规范》DB11/T3034-2023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评定规则》GA836-2009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6-2007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1-2005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气体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3-2007
《防火卷帘》GB14102-2005
《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25506-201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2005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GB25201-20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二）电气检测依据：
《电气防火检测技术规范》DB11/T065-2022
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国家及北京市现行相关法律、行业规定，如内容有更新，以现行规章制度要求为准。
检测过程优先执行现行标准，若遇既有建筑情况与新规要求不符，在符合国家消防部门规定要求的前提条件下，可按最近一次改造或建造时设计参照的规范标准要求进行检测。
4、 工作时间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18]合同签订并经招标人通知后，投标人须在10个日历天内完成首次检测工作。在各址办公区完成首次检测后15个日历天内分别出具首检报告。首次检测工作完成后，接招标人通知进行复检。《消防设施检测报告》及《电气防火检测报告》须为纸质版报告。
5、 检测单位及人员要求
（一）★投标人应具备社会消防技术服务信息系统（shhxf.119.gov.cn）中服务类型“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的备案信息,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二）参与本项目的人员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至少满足以下要求：
1. ★服务团队负责人：
拟派本项目的主要团队负责人一名，负责本项目的全面管理，应具有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证，提供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证证书复印件，并具有5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且提供人员简历。投标人承诺项目负责人的更换和撤销须取得招标人许可。
2.服务团队成员：
1、应具有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除团队负责人外）
[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21]2、★拟派本项目的消防设施检测人员须满足至少10人具有中级（四级）及以上的建（构）筑物消防员证书或中级（四级）及以上的消防设施操作员资格证，应提供相应证书复印件及人员简历。
3、★拟派本项目各址的电气防火检测人员须满足至少10人且同时具有高压电工证和低压电工证，应提供相应证书复印件及人员简历。
[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5]4、★该项目所有成员的相关证件均须符合国家现行的消防及电气设施检测相关行业规定。
6、 检测服务内容
（一）消防设施检测项目
1.消防主机功能测试：
对消防主机各种主要功能如各种联动功能、历史记录调取、模块查询、报警功能、监管模块的控制、故障问题、手动机自动功能是否正常等功能测试, 并检查测试消防供电及备用电源功能情况。
2.对各种主机及现场的设备控制及监视模块进行测试。
3.检查测试主机及现场的消防广播系统及插孔电话功能。
4.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消防控制室、系统线路敷设及测试、对温感、烟感、感温光纤、红外对射双波段等火灾探测器及手动报警按钮功能测试、消防主机功能测试、多线手动控制盘、消防通讯、应急广播、火灾警报装置、切断非消防电源、火灾应急照明、疏散指示设置以及其他系统联动测试。
5.消防水系统：
水池、水箱、气压给水、消防各类水泵、报警阀组及喷淋系统的设置位置、室内外消火栓出水测试、水喷雾系统、预作用系统、雨淋系统、湿式报警系统等各个水系统设施设备状态是否正常及运作功能测试。
6.对各喷淋头进行外观检查,喷淋末端试水压力值测试。
7.防排烟系统测试：
正压送风机、排烟风机等各类风机的设置位置及控制功能测试、送风口的设置及风速、正压值的测量、排烟风风口的设置及风速、排烟量、通风空调系统自动切断功能。
8.常开及常闭防火门的闭合有效性测试。
9.防火卷帘：
防火卷帘的类型以及设置位置，熔断器的设置、卷帘的喷水保护、远程及自动下降功能。
10.防火窗有效性测试。
11.挡烟垂壁：
档烟垂壁类型以及设置位置，远程及现场下降功能及防烟分区的划分。
12.气体灭火系统：
（1） 灭火剂贮存容器的外观标识，贮存压力，容器的装配，备用容器的安装；
（2）容器阀的外观标示，泄压装置与手动操作装置的性能；
（3）对集流管的外观，泄压装置，集流管的安装进行检测并做强度试验和气密性试验；
（4）单向阀的外观标识，安装情况；
（5）选择阀的外观标识，连接方式，手动操作装置；
（6）驱动装置的外观，规格，装置类型，安装情况；
（7）喷嘴的安装与连接情况；
（8）灭火剂输送管道的外观情况，检查管道穿越墙壁，墙板，建筑变形缝的区域是否符合规范要求，对管道的支架吊架间距测量比对，并进行水压试验和气密性试验；
（9）测量贮瓶间的温度，湿度，应急照明的照度，机械排风的风量风速；
（10）对消防控制设备的性能：延时，报警，显示，控制功能进行检测；
（11）系统功能测试，更换为试验用电磁阀，进行联动启动试验，紧急启停试验，手动启动试验。
13.电梯迫降、消防电梯相关功能测试。
14.水泵接合器的外观及相关配件情况是否正常。
15.可燃气体探测器的相关情况。 
（二）电气防火检查项目
1.配电室检测：
（1）直观检查配电室内的设置位置、防火等级及孔洞封堵等；变压器及配电柜的设置、外观情况、组件完整性及防火措施等；高、低压电缆（线）的敷设情况及室内灯具的安装等。
（2）用红外系列仪器检测变压器及配电柜内的绕组和高、低电缆（线）各接点的温度。
2.变、配电装置：
变压器接线点的温度、变压器的铁芯温度，母线连接。配电柜内断路器、刀开关、互感器等的接点温度、导线连接。电箱的材质安装环境及电源线进出的护口。缆沟盖的材质及电缆线槽的设置及电缆穿墙处的保护。上下级电器间是否匹配等。
3.线路敷设：
明敷布线是否做专用保护。暗敷布线是否做专用保护。闷顶内布线的专用保护是否保护到位。临时布线是否规范。线路是否老化、机械损伤。导线连接是否做专业处理。
4.电气照明装置：
日光灯内镇流器的温度是否在设计范围内及与电源线间隔热阻燃情况。射灯的设置位置及使用环境。筒灯的使用环境及位置设置。
5.开关、插座：
开关、插座的安装条件及使用环境，易燃、易爆、潮湿等场所的开关、插座使用是否规范。
7、 其它要求
（1） 所检测的系统设施，特别是控制室以外的消防设施。任何人不得擅自移动或拆毁。若需移动或拆毁，应先经得招标人并通知维保单位经确认后方可实施。
（2） 投标人提供专业的检测人员和检测所需仪器设备,在约定的检测时间到达检测现场。
（3） 投标人根据技术需求书提供检测记录表、团队服务规章制度（如保密制度、文明守则等）及工作计划表。记录表要求符合消防规范且内容详细完整。规章制度要求严谨完整。
（4） 投标人应具有紧急情况下的应急处理风险预案及抵抗风险措施的能力。如当检测发生误操作或造成非正常消防联动，消防广播或消防排风、给水系统启动时，应如何应对的相关风险预案，并能够及时处理。投标现场人员须能规避由误操作所带来的非正常的检测情况。
[bookmark: _GoBack]（五）东单三条校区出具4份独立报告：新天地大厦218-2、新天地大厦218-3、壹号礼堂和9号院、吴宪大楼。协和汤山中心出具1份独立报告。天坛公寓出具1份独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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